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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现状、
挑战与中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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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海底电缆、海底数据中心、海底资源开采设备等深海基础设施受到广泛关注。 国际

社会对深海基础设施竞争管控无力，存在全球深海基础设施领域爆发冲突的风险。 深海基础

设施治理正成为全球海洋治理新兴而又迫切的难题。 同时，深海基础设施的自身因素也加重

了国际深海空间治理难度，全球深海基础设施发展迅速，亟需国际社会塑造合理的基础设施规

则和严格的管控机制，但相关规则的缺失也会影响国际形势，亦可能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掣肘。 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应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指导，积极引领

国际深海基础设施规则构建，推动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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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大国战略博弈延伸到深海场域，对深

海基础设施造成威胁与挑战。 ２０２２ 年“北溪 １
号”与“北溪 ２ 号”（Ｎｏｒｄ Ｓｔｒｅａｍ）管道爆炸事件

的发生，促使国际社会愈发关注全球深海基础

设施，如何有效治理深海基础设施成为崭新而

又亟须解决的国际难题。
深海迄今为止仍是全球最大未有效探索与

开发区域，地球上三分大陆七分海洋，海水平均

３７００ 米深，主体就是深海，水深超过 ２０００ 米的

深海占据地球表面的 ２ ／ ５。①深海场域在政治、经
济、资源、军事等方面意义重大。 由于深海基础

设施的脆弱性和隐蔽性等特性，一些国家在深

海场域内预先部署、抢占先机，争先开启新一轮

的蓝色“跑马圈地”运动。 例如以色列、土耳其、
希腊对新发现油田的所有权争夺不断，菲律宾、
越南、澳大利亚也不断挑战已有深海基础设施

体系，提出对己有利的替代性方案。②此类行为

导致深海基础设施治理陷入困境，最终必将投



第 ４ 期　 张景全等：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现状、挑战与中国路径

射到国际关系之中。 在深海治理领域，研究成

果一般聚焦在宏观层面，更多关注整体性的海

洋安全治理，对深海场域及深海基础设施的研

究依然存在较大空间。

一、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

演进脉络与现状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上指出：“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

的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

入、深海探测和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①

深海拥有大量的资源，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

的战略新高地。 深海资源开发与治理已成为 ２１
世纪的时代特征，深海战略已经成为众多国家

核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对深海资源的有

效开发与利用，就必须借助于深海基础设施。
１．１　 “深海基础设施”的概念形成与相关国际

治理规则

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公共工程系统，包括所需的资源、底层的基

本框架及为达到军事目的所需的长期性设施。
早期，基础设施大多是交通运输、机场、桥梁、通
讯、水利及城市供排水供气设施，大部分位于陆

地。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基础设施部署的

场域不再局限于陆地，逐步走近海洋，更走向深

海。 海底电缆、海底光纤、海底管道等运用于通

信或资源运输领域的深海基础设施不断出现。
但因科技发展水平不足，人类对深海的探索不

够深入，深海基础设施领域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直至今日，一些国家逐渐有能力探测深海、发展

深海，深海基础设施的概念才被提出来。 美国

中大西洋区域海洋评估组织首先提出了海底基

础设施的概念，海底基础设施（Ｕｎｄｅｒｓｅａ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指放置在海底或锚定在海底的设备

和技术，该基础设施包括用于电信的电缆、用于

电力传输的电缆和其他用于科学研究的固定设

备。③ 北约（ＮＡＴＯ）通过海底基础设施概念向

外延伸，提出深海基础设施的初步构想，认为深

海基础设施有助于持续提供能源和通信等基本

服务，特别是互联网，同时在国家安全领域也至

关重要。④ 随着全球海底电缆和油气设施逐步

建链成网，截至 ２０２２ 年，全球有 ４８０ 多条海底电

缆系统和 １３００ 多个登陆点已经建成或正在建

设中。 海洋油气平台向低碳、浮式、多能互补等

模式发展，海底油气管道建设里程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深海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引

起国际重视。⑤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梳理并结合

未来深海科技发展，笔者认为：深海基础设施是

指其主体大部分位于海床及海底或其运行空间

长时间位于深海场域且能够与人类社会进行主

动及被动交互的设备和技术。 本文主要以深海

电缆、深海管道为深海基础设施研究对象。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将探索的领

域指向深海，深海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掀开

帷幕。 第一条海底电报电缆于 １８５０ 年在英国

和法国之间铺设。 第一条成功的跨大西洋电缆

于 １８６６ 年铺设。⑥ 这些跨大西洋电缆承载着彼

时大部分的全球通信，包括金融交易、商业运营

和日常互联网接入。⑦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有

能力对深海场域展开进一步的开发与控制，为
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惩治恶意破坏深海基

础设施的行为体，国际社会开始推出深海基础

设施治理的相关文件与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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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际法的逐步完善对深海基础设

施国际治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际法对

海底电缆问题的适用始于巴黎缔结的《１８８４ 年

保护海底电缆公约》 （ １８８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Ｃａｂｌｅｓ），该公

约明确规定在各缔约国的领土、殖民地或属地

上的海底电缆的合法性，其核心规定有两点：第
一，故意或因应受惩罚的过失而破坏或伤害海

底电缆，应受惩罚；第二，船舶或船只的所有者，
能够证明他们为避免伤害海底电缆而牺牲自身

利益，可向电缆所有人索要赔偿。① 《１８８４ 年保

护海底电缆公约》是国际法正式确立各国深海

基础设施合法性的起点，为深海基础设施国际

治理奠定了法律基础。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日内

瓦召开了联合国第一届海洋法会议并最终签署

《１９５８ 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１９５８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其中的《公海公

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又称《１９５８ 年

日内瓦公海公约》）②宣布其宗旨是“编纂与公

海有关的国际法规则”，在第 ２６ 条指出各国均

有权在公海海床敷设海底电缆及管线，沿海国

家除为探测大陆架及开发其天然资源有权采取

合理措施外，对于此项电缆或管线之敷设或维

护，不得阻碍；并规定各国应采取必要立法措

施，对恶意破坏深海基础设施的个人进行惩治。
１９５８ 年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的签署标志着各国

深海基础设施合法性在国际法中的进一步确

立。 １９８２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

可在领海内制定保护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法律法

规，并进一步规定了各国对大陆架海底电缆和

管道的自主权利。 各国需立法惩罚故意或过失

中断或阻碍电报或电话通信的违法者。 同时，
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保证所有国家在合法范围内，在适当顾及沿海

国的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享有铺设海底电缆

的自由以及与这些电缆作业有关的其他自由。③

尽管深海基础设施不断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涉
及的国家越来越多，法律条目也愈发细化，各国

对于深海基础设施的治理意愿也不断加强，但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在深海基础设

施中对国家利益的过分追逐使相关国际法的规

制性、有效性和广泛认同性面临巨大挑战。
１．２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概念界定与现状

特点

（１）概念界定

当下，深海基础设施的功能愈发多样，影响

愈发深远。 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认为通信

是以卫星为媒介。 事实上，目前超过 ９５％的国

际数据和语音传输都是通过错综复杂的海底电

缆进行的。 海底电缆是网络和数字化平台数据

输送的关键设施，每天有大约 １０ 万亿美元的交

易和信息数据通过民用和政府部门的海底电缆

传输④。 如今大约有 ４００ 条海底电缆穿越世界

各地的海洋，传输着从电话到社交媒体再到机

密外交等各类信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外学界至今未对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内涵形成统一的界定。 在

不脱离全球海洋治理的大背景下，本文将深海

基础设施治理问题从中剥离，以深海场域与基

础设施为聚焦点，探寻其治理边界。 王琪、崔
野认为，全球海洋治理是指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各主权国家的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

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个人等主体，通过具有

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广泛的协商合作来共同

解决全球海洋问题，进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

海和谐以及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⑤ 欧盟

提出，全球海洋治理致力于应对海洋多方位、相
互关联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包括但不限于应对

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海洋衰退加速、海上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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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１８８４ 年保护海底电缆公约》。
参见《 １９５８ 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 及其 《公海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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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ｇ＿ｎｏ＝ＸＸＩ－２＆ｃｈａｐｔｅｒ ＝ ２１。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Ｌ． Ｌｏｎｇ，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ｓ：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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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 Ｖｏｌ．１４９， ２０２３， ｐ．４４３．

王琪、崔野：“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

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第 ６
期，第 １７－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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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发等。① 佩斯（Ｐｙｃ＇Ｄ）指出，海洋治理就是协

调海洋的各种利用，保护海洋环境。 海洋治理

也被定义为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所必需的

过程，有效的海洋治理需要全球商定的国际规

则和程序、基于共同原则的区域行动以及国家

法律框架和综合政策。② 基于全球海洋治理的

分析可以发现，全球海洋治理是一个由多种要

素构成的复杂整体，各个要素之间具有内在的

逻辑性与关联性。
将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置于全球海洋治理的

理论框架中分析，其治理内涵可以被概括为：在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
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主体，以维护深海场

域的和谐与稳定、促进深海场域生物与环境资

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为根本，通过国际法律的约

束及协商，共同探索和开发利用深海空间自然

资源及深海矿物生物自然资源，有效解决深海

基础设施部署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２）现状特点

一般认为，主体、规制、价值和客体是全球

海洋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任何一项实践

活动都是这四种要素相互耦合的结果。③ 于全

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而言，主体、规制、价值与

客体四种要素相互交叉耦合，将深海基础设施

的治理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资源问题、军事

问题。
虽然四种要素在交错重叠后使问题愈发复

杂，但更应从其本质进行问题剖析，解析全球深

海治理的特点，为提出切实可行的深海基础设

施治理之道奠定认识论基础。 如今，全球深海

基础设施治理存在治理主体多元、治理规制深

化、治理价值突出、治理客体多样四个层面的

特点。
①治理主体多元

近年来，全球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全球治理从霸权秩序下的垂直模式走向扁平，
亦即在全球层面治理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地区、
次地区、小多边形式等，都会成为治理的新动力

和新形态，各问题领域的治理也会出现权力下

移态势，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会承担或共

同承担问题领域治理的领导角色，以应对不同

的跨国性挑战。④ 同时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

组织作为治理的主要行为体，仍在深海事务中

发挥重要作用，但与一般国际事务治理模式不

同的是，私营企业深海事务中所占份额得到极

大提高。
主权国家及其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深海

基础设施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

主要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 首先，在国内

层面，各主权国家的政府及领导人可以通过制

定和颁布相关法令、政策、国家战略等，在其内

部推广国家意志最终确保其执行。 美国政府通

过管理、规范和行使权力，实现其对深海场域的

勘测与部署，各州对自身海岸的海底电缆铺设

和施工也有自己的规定。 在法国，其公共机构

也在海底电缆保护领域占有股份，如法国国家

信息系统管理局（ＡＮＳＳＩ）、法国武器交换系统管

理局（ＥＭＡ）、法国外交部（ＭＥＡＥ）和法国电信

管理局（ＤＧＳＥ）。⑤ 其次，在国际层面上，多数

主权国家都会主动或被动参与到深海基础设

施治理当中。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成功与否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主权国家参与治理的程度

与意愿及其在国内外施行的态度。 政府间国

际组织在深海基础设施治理问题上作用相对

有限。 政府间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及其下属

机构，在此事务中处于尴尬地位。 在“北溪”管
道爆炸发生后，尽管俄罗斯方面多次上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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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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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７７０５６５２９ － ｃ１ｆｅ － ４９ｅ４ － ９７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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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ｙｃ＇ 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Ｓｅａ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５９－１６２．

崔野、王琪：“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
表现、成因与应对”，《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６５ 页。

秦亚青：“全球治理趋向扁平”，《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１ 年

第 ５ 期，第 ５５－７２ 页。
Ｂｕｅｇ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ｏｂｉａｓ Ｌｉｅｂｅｔｒａｕ， Ｊｏｎａｓ Ｆｒａｎｋｅ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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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彻查，但遭到层层围堵，无法开展进一

步调查。 联合国所提供的帮助仅仅作为会议

的牵头人，组织召开商讨会议并提供平台，其
关于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国际规范制定也较

为落后，约束能力也较为薄弱，无法真正地对

治理产生关键作用。
除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外，私营企业对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至关重要。 这也是在国际社

会多种事务治理中较为罕见的现象。 在互联网

时期，许多海底光缆都是私人机构搭建的，深海

关键管道和电缆建设资金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大

型网络公司驱动。 在过去的 ３０ 年里，大约 ９０％
的海底电缆建设资金来自财团，总计 ４３０ 亿美

元。 电缆不是由主权国家拥有和维护，而是由

全球商业集团拥有和维护。① 海底电缆的规划、
生产、运营和维护几乎完全掌握在私营部门手

中，一些最大的供应商包括法国阿尔卡特海底

网络 （ Ａｌｃａｔｅｌ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和 耐 克 森

（Ｎｅｘａｎｓ）、意大利普睿司曼集团（Ｐｒｙｓｍｉａｎ）、丹
麦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Ｌｕｓｔｅｒ）、日本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ＮＥ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美国 ＳｕｂＣｏｍ
公司和中国华为海洋网络。② 除私营企业外，国
际非政府组织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西洋

电缆维护和维修协议（ＡＣＭＡ）是一个非营利性

海底维护合作组织，目前约有 ７０ 家电缆公司是

该协议会员。 在经济支持和深海基础设施的铺

设运维等层面，私营企业在深海基础设施治理

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总之，国家、政府间组织以及私人企业等海

洋治理多元主体缺一不可，只有各治理主体在

同一目标下进行多元联动才能使深海基础设施

治理稳定推进。
②治理规制深化

规制是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保障，完善的

深海基础设施规制是促进深海资源可持续开

发、维护深海场域稳定的基石。 在全球深海基

础设施治理中，虽然仍未形成统一的多方规制，
但国际社会依然没有放弃推动其法律效用标准

化和深化的努力。
首先，在国家层面。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

到深海场域与深海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纷纷出

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推动深海基础设施规制

化。 美国、比利时、中国、捷克、斐济、法国、德
国、日本、基里巴斯、瑙鲁、新西兰、俄罗斯、新加

坡、汤加、图瓦卢和英国等国均已制定了与海底

矿物活动有关的国内法律。③ 例如，在美国，深
海基础设施的开发运营商需要联邦通信委员会

的许可证。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

源勘探开发法》规定，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
开发活动应当坚持和平利用、合作共享、保护环

境、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原则。 多数国家均是

直接将国际法规则纳入本国国内规定，如汤加、
图瓦卢、库克群岛等国规定，申请者在其提交的

申请书中应明确作出书面承诺，严格遵守国际

海底管理局规章为其确立的义务；在担保国承

担的责任方面，斐济、瑙鲁、图瓦卢等国均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管理局规则以

及国际法一般原则确立的其他要求和标准”作

为法律渊源予以适用。⑤ 虽然独立的深海基础

设施法律还未形成，但几乎每个国家在涉及深

海资源开发、深海电缆保护、深海军事部署等问

题时都将深海基础设施、深海基础设施部署列

为重点问题。
其次，在国际层面。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最

为重要的规制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

促进了深海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当今的全球数

据与经济得以联通，在塑造其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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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十一部分中强调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

源作为国际海底制度的基础是全人类共同财

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明确国际海底区域

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的同时，将代表

全人类行使权利的使命交给了国际海底管理

局，要求管理局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管

理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安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进行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和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

动。② 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设置是深海场域建设、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完善的关键举措，对深海基

础设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可见，国际社会和大部分主权国家已经意

识到规制在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重要性，但无

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复杂的博弈极大限制了深海

基础设施治理规制的效能，构建完善的国际深

海基础设施治理规制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

过程。
③治理价值突出

经济价值。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

贝格（ Ｊｅｎｓ Ｓｔｏｌｔｅｎｂｅｒｇ）认为：“据估计，海底电

缆每天的传输量达 １０ 万亿美元，全球 ２ ／ ３ 的

石油和天然气在海上开采或通过海上运输，全
球约 ９５％的数据流通过海底电缆传输。” ③北

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保护深海基础设施。 深海

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与可能性的“聚宝盆”，蕴
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深海资源正

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深海战略

正在成为左右未来国际海洋政治格局的关键

一环。④

军事价值。 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目光锁定深

海，深海基础设施的竞争时代已经到来。 澳大

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ＡＩＭＳ）长期监测并评估

澳大利亚深海基础设施，致力于发展由其主导

的深海基础设施战略⑤。 美国政府早在 ２０１５ 年

的《２１ 世纪海权合作战略》中就明确指出，美国

应在未来的深海海底处于主导地位以确保其对

于国际海权的掌控。⑥ 北约国家在“北溪”管道

爆炸后，着手增进水下区域的维护和深海基础

设施的部署。 北约在 ２０２３ 年成立海底基础设

施协调小组（ＵＩＣＣ）。 随后，欧盟委员会也提出

欧洲海上安全战略及其部署计划。
生物价值。 深海生物观测基础设施对于当

今生物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代

生态学理论完全建立在对陆地、水生和表层海

洋系统的观察历史的基础上。 地球上最大的环

境———深海，大部分仍未被探索。⑦ 有学者指

出，海平面 ２００ 米以下的远洋深海占海洋体积

的约 ９５％，拥有约 １０２８ 种原核生物、种类繁多

的鱼类和大型远洋生物。⑧ 此外，这个栖息地为

包括鱼类、鳍足类和鲸类在内的水面捕食者提

供了觅食地。⑨ 通过长期对深海生物进行观测、
研究，可以极大地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挖掘新

型生物资源，推动全球生物学发展进步。
资源价值。 深海基础设施是深海资源开发

的重要媒介。 浩瀚的大洋底部蕴藏着丰富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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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源，其种类多、储量大、品位高，具有巨大的

开发利用前景，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深海矿产资

源开发装备的研制。① 例如，海底管道是向市场

输送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的支柱，因为它们

连接着日益复杂的结构，如海上钻井平台、浮动

存储和浮动处理单元，直接向岸上供油。②

④治理客体多样

笔者将深海基础设施分为传输型（如深海

电缆信息传输、深海管道资源传输等）、开发型

（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深海特殊资源开发、深海

作业基础设施等）、军备型（深海军事拦截基础

设施、深海进攻基础设施等）、搜集型（深海地形

数据收集、深海资源检测）四类。
深海基础设施种类繁多，涉及地域广，具

有经济、军事、生物、资源等价值，在国际社会

中属于热点问题，世界各国十分重视深海基础

设施的更迭。 在经济与资源上，为了解决深海

长时间停留、大功率作业等问题，世界海洋强

国纷纷提出了深海空间站构想。 美国在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先后提出了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吨级的

大型深海空间站和海底钻探能源供应型深海

空间站的方案，俄罗斯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期间

提出了新一代的海洋油气开发深海空间站装

备体系。③ 深海被认为是驱动地球系统地质、
生命、环境演化的关键一环。 此前，由于研究

技术手段的限制，人类对深海的了解还十分有

限。 但随着计算机、通信、能源技术的不断发

展，水下机器人（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ＵＵＶ）正在成为人类探索海洋、认识海洋和开

发海洋最重要的技术装备之一。④ 在这方面，
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

较为成熟，并形成系列化产品。⑤ 随着中国自主

研制的海洋科考船、海洋运载器、海洋潜浮标、
海洋卫星和飞行器等重大科考装备逐步进入世

界先进行列，各种新概念、跨领域甚至颠覆性技

术的新型海洋科考装备层出不穷，展现了中国

现代海洋科考事业的蓬勃生机。⑥ 在军事上，与
传统的陆地、海上和空中空间相比，在深海空间

部署装备，具有军事活动空间范围大、作战部署

灵活、作战行动自由度大、隐蔽性强、威慑力强

等特点。⑦ 目前，各国海军已在深海搭建深海军

事平台、深海军事基地、深海防卫基地等多重军

事型基础设施，以实现对深海场域的保护和

掌控。
综上所述，在深海基础设施治理问题中，深

海基础设施的治理主体多元、治理规制深化、治
理价值突出、治理客体多样，四种元素交叉并

存。 妥善地应对和处理此类错综复杂相互交叉

的要素，对实现深海基础设施治理和推进“海洋

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

困境与挑战

　 　 由于深海科技进步导致国际社会不断发

起新尝试与新布局，通过抢占深海“制高点”谋
求自身利益，且深海治理在国际社会仍未形成

有效的、普遍成为的最终规制，导致深海场域

仍属“灰色地带”无法得到有效管控，所以目前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仍存在治理主体矛盾、治理

规制缺失、治理价值冲突、治理客体复杂等

问题。

２．１　 治理主体矛盾

随着科技进步与信息时代发展，一些国家

逐步具备深入探索深海空间的条件。⑧ 深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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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为世界事务关键领域，虽然存在巨大的经

济、资源、军事利益，但并未存在明确的深海空

间开发探索条例。 在国际法层面，深海场域的

法律法规较为破碎且难以执行。 深海资源丰富

且不受看管的状态吸引无数国家向其进发。 深

海基础设施作为探索与开发深海资源、传递重

要数据、部署深海军事设施的关键媒介，不可避

免地卷入各类争端之中。 各治理主体因治理手

段薄弱、治理意愿矛盾最终导致深海基础设施

治理难以向前推进。
首先，治理手段薄弱。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

美军潜艇在中国南海“撞山”、美澳核潜艇订单

风波、俄罗斯新型“喀山”号核潜艇正式服役等

事件的发生，深海军事化成为国际关系的前沿

焦点话题，且呈现愈演愈烈态势。① 但与深海军

事化的火热相比，深海基础设施的运维问题并

未得到关注。 深海基础设施由于其隐蔽性和脆

弱性，自身就极易受到攻击和破坏且破坏后维

护手段复杂。 国际法对国际社会国家或个人破

坏行为约束能力不强，无法真正对破坏者形成

震慑。 深海基础设施保护等挑战无法通过任何

单一的治理工具或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来全面

解决②，深海基础设施的治理手段仍十分匮乏，
使国际社会纷纷陷入维护深海基础设施安全的

困境中。
由于其自身的脆弱性，国际社会出现了深

海基础设施防护能力弱但破坏能力强的现象。
随着各国海洋军事建设不断增强，各式水下无

人武器层出不穷。 在当前深远海技术和军事智

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下，水下无人装备已具备执

行多类型复杂任务的能力。③ 但世界各国对于

深海基础设施的维护手段较为单一，无法对深

海基础设施做到有效保护。 挪威在石油和天然

气设施附近部署了护卫舰与 Ｆ－３３５ 闪电战斗机

群，④丹麦和瑞典分别部署了水下航行器与潜水

器，英国则指派护卫舰加入巡逻以维护深海基

础设施安全。⑤ 但此类手段仍旧低效，无法真正

摆脱深海基础设施脆弱属性。 美国国防和军事

研究分析师乔纳森·边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ｅｎｔｈａｍ）指
出：“尽管能够实现有效的情报、监视和监控，并

辅之以打击恶意活动的能力，可以提供更多的

保护，但不可能无懈可击，直接保护整个海底电

缆和管道网络仍是一项挑战。”⑥

其次，治理意愿矛盾。 主权国家治理意愿

的强弱对于最终的治理结果至关重要。 深海基

础设施因其特殊战略作用及地理位置，随着技

术的发展，深海基础设施现在也被军事、石油和

天然气行业以及科学界广泛依赖⑦。 大部分深

海基础设施因跨域特性，往往在多个国家的管

辖范围内，需要各国协商以保护深海基础设

施。 但国家之间对深海资源、深海军事部署、
深海基础设施部署等多方面均有各类诉求。
海洋治理本就处于困境之中，加之面临单边主

义与逆全球化浪潮。 这都导致国际社会对深

海基础设施治理不仅意愿不足，而且意愿矛盾

突出。 一些国家既希望能够对深海基础设施

进行有效治理，但又不想让敌对国家或有利益

冲突的国家加入。 例如，北约已经建立深海基

础设施维护中心来保护深海基础设施，但其目

的却是针对俄罗斯及俄罗斯深海基础设施。
在深海基础设施这种新兴领域的利益诱导下，
国际社会明争暗斗不断，各国治理意愿与深海

治理所需相背离，均导致深海基础设施治理难

度上升，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也就陷入无止

境的博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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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治理规制缺失

治理规制是指用于调节国际关系并规范国

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原则、标准、政策、协议及

秩序。 在深海基础设施领域，即使国际社会多

方努力，但对深海基础设施治理仍远未达到完

善。 完善的深海法律体系是确保国际海底区域

勘探和开发稳步推进的前提，也是缔约国履行

担保国责任、提升海洋治理能力的保证。① 目

前，多重形式的复杂规制也促使深海基础设施

治理规制破碎，各方势力交叠难以形成标准的

统一。
虽然现存法律可以给予其一定保护，但深

海基础设施的治理仍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例

如，即使存在两个有效的国际电缆条约，即

《１８８４ 年保护海底电缆公约》和《１９５８ 年日内瓦

公海公约》，但这些条约规范范围较为狭隘，仍
仅涉及在公海上铺设和修理电缆，而不包括专

属经济区（ＥＥＺ）和大陆架。 此外，它们对商业

所有者的掠夺行为也并没有起到重要的威慑作

用。② 例如，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

下属 委 员 会 通 过 《 海 底 电 缆 管 制 法 案 》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海底电缆管制

法案》旨在限制外国竞争对手在本国产业的推

广和建设以维护美国本土海底电缆行业利益。③

主权国家自发治理的意愿并不强烈，反而为自

身利益轻蔑国际法律导致国际法机制失效，约
束能力下降。 在一战期间，即使早已存在多条

关于保护海底电缆或海底管道的法律规定，但
英国与德国仍向其敌对国家进行深海的电缆打

击，可见法律规制在国际社会中履行难度高且

治理规制破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例如关于科学研究

设施的第 ２５８ 条）或其他条约中关于安装海底

系统和装置的规定很少。④ 国际法并没有明确

各国深海军事基础设施部署限制，导致国家间

容易陷入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之中。 在美国

《２０２２ 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非常重视美国深

水区域军事建设能力，单列经费用以采购水下

无人潜航器（ＵＶＶ），并积极加强更多水下军事

规划以及装备研发。 瑞典已经部署了第一艘使

用现代斯特林循环发动机系统（ＡＩＰ）的常规潜

艇。 德国正在为其 ２１２ 型潜艇开发一种基于燃

料电池的斯特林循环发动机系统，该系统将水

下续航时间延长近一个数量级（在不需要浮潜

的情况下以 ４ 节的速度水下作业 ３０ 天）。 俄罗

斯正在为目前的“基洛”级和未来的“阿穆尔”
级潜艇出口提供斯特林循环发动机系统设计。⑤

可见，一方面是深海军事化风险猛增，一方面是

深海治理规制无力。
国际法也无法对蓄意破坏国实施有效制

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３ 条中提出：每
个国家均应制定必要的法律和规章，规定悬挂

该国旗帜的船舶或受其管辖的人故意或因重大

疏忽而破坏或损害公海海底电缆，致使电报或

电话通信停顿或受阻的行为，以及类似的破坏

或损害海底管道或高压电缆的行为，均为应予

处罚的罪行。 但梅特丽（Ｍａｔｌｅｙ）指出：“大多数

国家未能制定法律保护其领海内的海底电缆，
与其说是制度上的法律空白，不如说是实施上

的空白”。⑥ 因此，处理这一监管问题的一种方

法是加强国家现有法律义务的实施。 但现实情

况是，各国的法律与规章各不相同、联合国法律

制裁对大国的无力。 以“北溪”管道爆炸为例，
爆炸发生后俄罗斯多次呼吁联合国展开国际调

查，但都无功而返。 “某大国”联合其众盟友对

俄方要求投出弃权票，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连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虎华、翟仲：“深海国别立法的制度经验及其启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７－１２４ 页。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Ｒ． Ｗｒａｔｈａｌｌ， “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ｅａ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Ａｔｔａｃｋ： Ｌｅｇａｌ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ｗａｒｄ”，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８．

参见《海底电缆管制法案》。
Ｙｏｒａｍ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Ａｒｅｎ Ｗｉｌｌｙ Ｄａｈｌ， Ｏｓｌｏ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ｉｎｋ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ｐ．３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 Ｔｈｅ Ｕ． Ｓ． Ｓｅｎ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ｍｅｄ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ｅｎａｔｅ．ｇｏｖ ／ ｉｍｏ ／ ｍｅｄｉａ ／ ｄｏｃ ／ ｆｙ２０２４＿ｎｄａａ＿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ｕｍｍａｒｙ．

Ｈｏｌｌ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Ｍａｔｌｅｙ，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３， ２０１９，
ｐｐ．１６５－１８４．



第 ４ 期　 张景全等：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现状、挑战与中国路径

调查都无法开展，更遑论对蓄意破坏国进行法

律制裁。

２．３　 治理价值冲突

国际社会关于深海基础设施的治理价值冲

突。 部分国家主动参与且治理意愿强烈，例如

中国致力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一直引领

和维护国际海域绿色与安全。 但有些国家是迫

于国际道义、国际形象、国际形势等多种原因参

与到深海基础设施的治理中来，其目标也各不

相同。 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提

出，澳大利亚应该继续资助和共同资助印度—
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电缆项目，以替代中国方

案。① 而在一些国家眼中，其国家深海空间内海

底电缆及各类深海数据对于其国家政策及军事

战略至关重要，其参与国际社会深海基础设施

治理的主导因素，则是寻求国际社会保护其海

底数据和电缆情报。
治理成本高昂导致部分国家权衡利弊，造

成治理价值冲突。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与经济竞

争、法律效用、战略维护、治理意愿等多重因素

密切相关，但各国对于深海基础设施治理能力

还有较大差异，在国际社会中无法形成统一的

标准与机制。 首先，各国科技水平差距过大，深
海基础设施的运维难度不同，导致一些国家难

以介入到深海基础设施关键领域中。 罗伯特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Ｃａｂｅ）指出，如果发生针对深海基础

设施的蓄意攻击，爱尔兰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
无法追踪和逮捕犯罪者。② 其次，国际社会对于

深海基础设施定义仍未完善，也没有被世界各

国公认的深海基础设施检测、维护与评估的方

法与准则，更未产生被广泛认可的公共产品提

供者，导致各国往往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争取自

身利益。 例如葡萄牙政府于 ２０２１ 年宣布，该国

将“专注于基于海底电缆的欧洲数据输入平台

的战略创建，特别是欧洲、非洲和南美洲之间的

连接，以促进更大的欧洲数字自主权，连接基础

设施和数据”。③ 第三，某些海洋强国对于本国

现存深海资源开发及利用已达到一定限度，妄
图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介入其他国家深海领域

以满足自身需求。 深海场域由于未形成完整的

规则机制，国际社会也无力约束这些国家在深

海空间的行为，使得一些海洋强国可以利用其

先进的科技与优势的经济地位裹挟甚至勒索抑

或以“经济援助”“科技援助”的假象，控制其他

国家的深海利益。
总之，国际社会各国家对于深海基础设施

的治理目标不明确、价值冲突且意愿参差不齐，
这也导致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难以推进。

２．４　 治理客体复杂

深海基础设施不同于其他基础设施，其自

身特性显著，治理难度极高。 深海基础设施具

有隐蔽性、脆弱性、军事性、跨域性以及生态性

五类特性。
一是深海基础设施的隐蔽性。 以往，大部

分基础设施聚集于陆地，以一种实体的形式参

与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之中。 随着新航路的开

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以及蒸汽船、航海技能

与其他科技的进步，海洋作为曾经的天堑，迅速

转变为沟通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通途。④ 此

后，人类对深海领域的探索不断深入，基础设施

的部署也逐渐从陆地走向海洋。 但对于大众来

讲，深海基础设施的“三重隐形”仍使其所受关

注程度较低。 首先，由于深海基础设施早已悄

然融入人类社会各处，就如空气一般，因其存在

被视为理所当然而被忽略。 其次，深海基础设

施深埋于水下，其物质属性较易被人们忽略。
第三，深海基础设施不仅仅只有深海部分，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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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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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有所显现，致使各国更容易关注水上部分

而忽略深海基础设施的水下大部分。① 也正如

爱德华（Ｅｄｗａｒｄｓ）所述，“道路、建筑和下水道等

基础设施都存在于自然化的背景中”②。 深海基

础设施深埋于水下，无法以实体的形式参与人

类生产生活，通常是以“无形”的数据或信号存

在，其所受关注仍然极少。
二是深海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北溪”管道被炸事件使美西方国家将深海基础

设施的脆弱性设立为首要议程。③ 不同于传统

基础设施，深海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并不仅仅体

现在物质层面，例如洋流条件、海洋流动性、天
气和海浪对其存在的影响，深海基础设施的脆

弱性更体现在其过程、机制及其治理层面。 由

于治理客体过于脆弱使得其治理难度大幅提

升。 在深海基础设施搭建的最初阶段，其主要

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抵挡海洋的侵蚀、洋流的冲

击以及海洋生物的破坏。 地震、火山爆发、海
啸、山体滑坡和鲨鱼都是对海底电缆网络的非

人类威胁。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海底电缆曾受

海底火山喷发影响，导致其全国的线路中断，国
内数十万居民无法取得与外界的联系。 随着科

技进步，深海空间的争夺逐渐具体化、可视化，
国际社会对于深海基础设施的争夺也愈发激

烈。 深海基础设施在科技层面虽然已经可以抵

挡住大部分自然环境的挑战，但在面对人为蓄

意或过失破坏时，仍十分脆弱。 以海底电缆为

例，海底电缆大小其实与日常所见的软管相差

不大，甚至可以通过手动切割。④ 在战争时期，
无人驾驶潜艇、导弹等海底武器可以极为轻松

地切断多条海底电缆，从而对电缆拥有国造成

严重打击。 除国家间恶意行为之外，恐怖组织

活动、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都在威胁着深海基

础设施的安全。 所以，推动国际社会深海基础

设施治理与安全防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

意义。
三是深海基础设施的军事性。 深海基础设

施具有独特的军事效用。 目前，各国不再仅仅

将深海视为潜艇“通道”，海底电缆、深海资源输

送管道、深海数据收集设施等基础设施都具有

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例如，部分国家通过利

用海底电缆来协调军事行动、情报收集等，由于

卫星的射频电路带宽较小，传输速率较慢，海底

电缆成为各国传递信息的主要媒介，因此极易

受到监听。 美国就曾在冷战时期对老式海底电

缆进行监听以获取军事情报，用于海洋研究或

监视系统的海底电缆也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的

特别目标。⑤ 有鉴于此，一些国家也不断加强与

其国家利益相关的深海基础设施的保护。 ２０２０
年《美国海上战略：海上优势》报告对深海作战

战略认知进一步深化，宣称深海是美国海军力

量投送的一个关键区域，进一步建设水下部队

是打造更加均衡、多元美国海军的重要组成部

分。⑥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欧盟与北约宣布成立保护基

础设施联合工作组。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欧盟委员会

发布《欧洲海上安全战略》以保护深海基础设

施。 由此可见，深海基础设施具有极强的军事

战略意义，一些国家正积极加强对自身深海基

础设施的保护及对他国深海基础设施的进攻能

力，但此种态势愈演愈烈，极易对国际安全产生

冲击。
四是深海基础设施的跨域性。 深海基础

设施的跨域性特色不同于陆地基础设施。 深

海基础设施场域包含陆上一小部分、海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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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深海大部分。 以深海电缆为例，首先，大
部分深海电缆不仅仅局限于单个国家或地区，
而是跨越了大部分国家与地区。 电缆系统建

立了特殊形式的跨国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延伸

或超越传统的双边或区域合作形式。 有些国

家在国际电缆系统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①

同时电缆会铺设在一定的海域内，例如北海、波
罗的海或南海都是高度拥挤的海域。 海上活动

的频繁不仅意味着更高的事故风险，也意味着

海上基础设施之间对海洋空间的竞争。② 最后，
深海电缆的运维责任也未明确到具体国家，一
旦被破坏造成影响也会对全球相关领域造成连

带打击。
五是深海基础设施的生态性。 一旦局部深

海生态环境遭到污染便会对全球海洋生态造成

无可估量的后果。 例如，电动汽车发展势头迅

速，国际社会对锂电池的需求量飞速上升，而深

海盐水恰好可以储存高浓度的锂。 这些因素促

使锂资源的开采从陆地转移到深海，从而对局

部深海盐水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③ 深海也

是参与碳循环的重要场域，深海是海洋有机碳

矿化和长期储存的主要场所，在地球系统物质

能量循环中起重要作用。④ 因此，深海基础设施

的生态性，值得国际社会审慎思考并采取果断

行动。
综上所述，从治理四要素出发，通过分析当

今深海基础设施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可以得

出，目前深海基础设施治理早已上升到政治、经
济、军事、资源等多层面。 四种因素交叉耦合，
将深海基础设施治理问题逐步推出深海，推向

国际关系的表层之中。

三、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

中国责任与路径选择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处在历

史转折点上。⑤ 海洋是全球化发展与合作的重

要平台，需要各国携手深度参与，推进治理，促
进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以海

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治理主体、治理规

制、治理价值和治理客体等方面积极承担全球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大国责任。

３．１　 引领国际多边合作，汇聚治理主体共识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积极参与深海基

础设施治理议程，引领国际多边合作。 在推进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稳步向前的同时，在深海空

白领域主动发起新的国际运行机制。 在深海治

理中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同时，警惕非

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深

海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

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例如深度参与联合国海

洋学委员会开设的“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

续发展十年” （简称“海洋十年”），在稳步推进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同时，注重推进深海海域

的海洋环境清洁、海洋生态健康、海洋资源富足

等有生机、富有吸引力的海洋。
在海洋问题、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生态环

境等全球性问题突出的领域，非政府组织和非

国家行为体等，在框定问题和议程设置方面都

表现出比以往更加强势的话语权和影响国际社

会行动的能力。 在深海基础设施治理领域，此
类倾向也较为明显。 但主权国家及政府间组织

在深海基础设施治理中的角色仍举足轻重。 引

领多边合作，增强国际社会各国治理意愿是推

进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首要途径。 中国可以通

过构建多边合作框架、推进国际议程设置、发出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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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ｂ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３， ２０２１，
ｐｐ．３９１－４１３．

Ｂｕｅｇ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ｏｂｉａｓ Ｌｉｅｂｅｔｒａｕ，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ｓ Ｔｈ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５５， ２０２３， ｐ．１０５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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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人
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第 ９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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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倡议、组织国际会议等多种方式，向国际社

会输出积极的深海基础设施治理舆论，使越来

越多的国家自愿参与到深海基础设施治理中。
在国内层面，中国应强化民众对深海基础

设施的认知，建立一体化的深海治理机制。 一

方面，建立以政府为核心、以科技为手段、以企

业为支点、以网络为链接、下沉至普通民众的深

海治理机制。 形成民众认识海洋、关心海洋、经
略海洋的深海治理认知。

在国际层面，中国应该高举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旗帜，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行动坚

定不移地延伸到深海。 在深海基础设施治理

中，紧紧围绕海洋三大群落即国家与组织、人与

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实现深海基础设施治理

有主体宽度、有生态密度、有文化高度、有行动

法度。

３．２　 完善海洋法规，促进治理规制形成

尽管目前深海基础设施治理规则与法律的

约束能力较弱，但想要达成一个完善的治理体

系，形成稳定的治理模式，规则与法律仍发挥着

重要作用。 特别是自 ２０２２ 年“北溪”天然气管

道遇袭以来，保护深海基础设施已成为新的政

治优先事项。① 当下，深海基础设施治理法律空

白较多且现有法律效用不足，无法形成有效的

制约力量。 中国应直面挑战，在国际社会中积

极促成国际深海基础设施规章制度和法律建

设，促使全球深海基础设施领域规范化、标准化

和法治化。
首先，中国应该在深海基础设施治理中通

过治理规范化与法制化以实现深海基础设施治

理的有效与安全。 中国应在遵守《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基础上促进深海基础设施治理法律

的完善与法律效力的提升。 现存法律对于深海

基础设施治理效用低，法律设置混乱，无法形成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合力。 仅仅是对于破坏深海

基础设施的行为而言，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

等国家的惩罚措施都各不相同，更不用说在总

体深海基础设施治理中能够形成共同的法律条

文与行为准则。 为实现深海基础设施治理法治

化，中国应当积极参与深海基础设施法律制定，
完善治理机制，从理论选择和实践路径双管齐

下，以维护深海空间的稳定与安全，成为国际社

会相关法制的引领者。
同时，中国应警惕个别国家借深海基础设

施治理之名发展自身军备，导致国际社会陷入

不稳定、不安定局面。 随着深海空间的政治、经
济、军事价值不断凸显，世界各国纷纷加入深海

开发中。 但个别国家无视国际社会法律和规

制，为满足其自身利益违反国际道义和准则，无
视他国利益，开展恶性竞争，这种现象屡见不

鲜。 在 ２０１９ 年底，美国众议院建立“电缆安全

舰队”，打着完善美国深海电缆铺设和维护的名

义，对中国深海电缆及其他深海基础设施进行

监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发展

中国家，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世界和平，杜
绝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中国应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制

定的深海基础设施规则框架下，促进深海基础

设施治理“可视化”。 从深海基础设施的特性来

看，其绝大部分都是隐藏在深海内，多数时间是

不可视的。 这种隐蔽的基础设施极易受到忽

视，其重要性往往也被大幅低估。 但真实的情

况是，全球通信网络 ９９％都经由海底电缆，深海

数据收集、深海生物资源利用等均需以深海基

础设施为媒介进行探索与开发。 由于深海基础

设施的隐蔽性，许多国家仍未专门为深海基础

设施设立独立部门与法律。 中国应引领国际社

会实现深海基础设施的“可视化”，这种“可视

化”并非将深海基础设施浮于海洋表面，而是

通过信息化及大数据联通，使各国深海基础设

施呈现于可视的电子设备。 通过电子设备对深

海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监控与维护，能够极大提

升深海基础设施治理时效，以低成本、高效率对

遭到破坏的深海基础设施进行维护。 在形成统

一深海基础设施“可视化”平台后，也会进一步

６８

① Ｂｕｅｇ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ｏｂｉａｓ Ｌｉｅｂｅｔｒａｕ，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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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深海基础设施治理的规则“可视化”。 原本

破碎、缺失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网络评估、大数

据收集、人工智能（ＡＩ）梳理等方法形成可见的

模式模型，对深海治理乃至海洋治理均大有

益处。

３．３　 提升海洋科技水平，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应当积极引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

理，将发展中国家凝聚为一股“海洋合力”，防止

某些发达国家以科技、经济手段侵害发展中国

家正当权益，攥扼发展中国家深海基础设施

咽喉。
虽然深海基础设施的部署对一些发达国家

而言较为普遍，但仍有部分发展中国家无法通

过自身国家科技水平搭建高质量的深海基础设

施。 于是，部分发达国家便利用自身的科技和

经济实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隐形渗透”，
通过深海基础设施的部署收集他国军事部署、
网络数据等信息。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
应努力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小岛屿国家的

正当权益，履行负责任大国义务，为其深海技

术、深海产业、深海基础设施等提供必要的帮

助。 以此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海洋国际影响力，
共商、共建、共享深海基础设施治理意愿、能力

与成果，维护国际社会的发展稳定。
同时，中国更需要提升自身海洋科技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海洋强国通常是世界先进生产

力的代表，没有一流的技术，不可能建成海洋强

国。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

及其资源是全人类共同财产，但是没有先进技

术手段就无法获取这部分资源。 先进的技术和

一流的装备既是我国作为大国的形象必备，也
是国际海底资源获取的先决条件。① 海洋强国

无一例外都带有很强的技术烙印，科学技术在

军事力量建设、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

等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② 中国的深海

“科”和“技”都已经具备转型的条件，两者可以

结合起来共创新路，加快从“深海进入”“深海探

测”向“深海开发”迈进。 总之，中国应建立以深

海科技创新发展、深海要素创新配置、深海产业

创新升级为核心的新质态，让新质生产力赋能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

四、结　 语

随着世界科技飞速发展，各国竞争维度已

经从传统的陆地、海洋走向外太空“高边疆”和
深海“深边疆”。 深海基础设施治理面临多重挑

战，业已成为国家关系激烈博弈的深度震源。
深海基础设施因自身特性的复杂，一旦遭到破

坏便会给海洋生态与国际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

损失。 因此，国际社会行为体应以海洋命运共

同体理念为指导，增强自身深海基础设施治理

意愿，生成完善的深海基础设施治理机制，严控

规制履行效力，共同在全球深海基础设施治理

中发挥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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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锡盛、李一平、徐会希等：“深海自主水下机器人发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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